
    

 

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附件3

申请条件 
 

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法律，拥护中国共产

党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热爱教育

事业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遵守高等学

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。 

（二）具备中国公民身份。在我省高等学校担任或拟担任教

学工作的港澳台居民，可凭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提出申请。 

（三）具有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。 

（四）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: 

1.取得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暨教师资格笔试

合格证》。 

2.参加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，成绩合格。 

3.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普通

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。 

4.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无精神

病史，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，在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。 

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申

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，只需具备上述条件中第（一）款、第



    

（二）款、第（三）款和第（四）款第 1、4 项中规定的条件。

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所申请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一致的，申请认定

高校教师资格只需具备上述条件中第（一）款、第（二）款、第

（三）款和第（四）款第 1、3、4 项中规定的条件。 

 

 

 


